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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、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

意见

为进一步明确人民法院内部分工协作的工作职责，促进立案、审

判与执行工作的顺利衔接和高效运行，保障当事人及时实现合法权

益，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《关于人民法院立案、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

运行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就立案、审判、执行、保全程

序中的机制衔接等问题作出规定。

《意见》明确，人民法院在诉讼、执行的立案环节，应发放风险

提示书，告知当事人诉讼、执行风险，引导当事人及时向人民法院申

请保全、提供财产线索，做好相关信息采集工作，实现信息共享。

《意见》要求，人民法院在审理确权诉讼等案件时应当注意审查

标的物状态。在作出裁判时，应当保证法律文书主文具体明确。在调

解时应当审查双方意思的真实性、合法性，注重调解书的可执行性，

能即时履行的，应要求当事人即时履行完毕。

《意见》规定，特定物执行时原物已经毁损或者灭失的，当事人

可对折价赔偿数额进行协商，协商不一致的，人民法院可告知当事人

通过相应程序解决。人民法院执行机构发现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法律

文书执行内容不明确的，应书面征询意见。

《意见》明确了诉讼前、诉讼中、上诉后二审法院立案受理前、

法律文书生效后申请执行前等不同阶段财产保全案件的部门分工、职

责范围，规范了保全案件的流转程序。

《意见》规定，各级法院可以根据本院机构设置，明确负责立案、

审判、执行衔接工作的部门，制定和细化立案、审判、执行工作衔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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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有关制度，并结合本院机构设置的特点，建立和完善本院立案、审

判、执行工作衔接的长效机制。审判人员、审判辅助人员在立案、审

判、执行等环节中，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立案、审判、执行工作脱

节，导致生效裁判难以执行的，应当依照有关规定，追究相应责任。

《意见》以问题为导向，着力于加强分工协作、落实工作责任，

对于提高工作效率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。


